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23年度）
部门名称（公章）：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
项目单位：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
主管部门：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障局
项目名称： 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绩效自评日期：2024年5月 
2024年5月
评价小组成员：

	评价小组

机构职位
	姓名
	职务/职称
	所属

单位/处室
	签字

	组长
	刘德军
	主任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
	

	副组长
	娄义皇
	副主任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
	

	成员
	史玉芝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基金财务科
	

	成员
	吴烨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综合业务科
	

	成员
	吴飞霏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办公室
	

	成员
	王丽莉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结算科
	

	成员
	蒋伟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审核科
	

	成员
	伍文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稽核科
	

	成员
	钱照源
	负责人
	昆明市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参保科、信息科
	

	报告撰写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价工作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目录
摘要
 

一、 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二）项目立项依据 

（三）项目实施内容
 

（四）项目实施计划及完成情况
 

（五）项目的组织及管理
 

（六）项目绩效目标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的目的和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等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五)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三、评价结论及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二)绩效分析
 

四、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二)存在的问题
 

(三)建议和改进措施 

五、附件
 

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摘要

一、项目概况：

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因年老、疾病、伤残、严重认知障碍等导致长期重度失能的参保人，享有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和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退休人员实行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财政部门按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基数的0.2%进行缴费补助，按照《昆明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的比例，区级财政补助资金标准为80%。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60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60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423.69万元。
二、评价结论

本项目评价指标总分100.00分，经评价组考评打分，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96分。

三、经验、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实际情况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
（二）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项目预算执行率70.62%，预算与实际兑付存在差异。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在下年预算绩效管理中，将严格按照区预算绩效考核的相关要求，做好年初项目预算，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使用，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使用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绩效跟踪机制的健全，力争做到花钱必问效，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正文

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立项背景及目的

为进一步健全昆明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保障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深入推进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共同制定了《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试行）》。长期护理保险是指因年老、疾病、伤残、严重认知障碍等导致长期重度失能的参保人，享有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和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退休人员实行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相结合，财政部门按退休人员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划账基数的0.2%进行缴费补助，按照《昆明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明确的比例，区级财政补助资金标准为80%。

2.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区财政年初批复的年度经费预算确认项目具体工作安排，相关科室负责开展项目具体工作，及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项目完成后，组织评价小组对项目开展评价工作。
3.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60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60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423.69万元。预算执行率70.62%。
4.组织及管理情况

（1）项目组织情况

我局根据项目需要安排相关科室负责项目实施，对项目的实施、质量、资金的管理、监督、验收及完成后的管理负责，并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2）项目实施流程

根据区财政年初批复的年度经费预算确认项目具体工作安排，按照《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1月—9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的通知》（昆医保通〔2023〕56号）、《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10月至12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项目具体工作，及时上报工作开展情况，项目完成后，组织评价小组对项目开展评价工作。

我局按照相应的规定进行了规范的会计核算，资金支付的审批手续及附件齐全，项目按照相关的管理制度执行。
（3）资金拨付流程

盘龙区医疗保险中心对《昆明市2023年01月-2023年9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表》、《昆明市2022年10月-12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表》中数据进行核对，无误后按汇算金额，将财政补助资金划至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内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分户。

（二）绩效目标

1.总目标

深入推进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进一步健全昆明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保障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

2.年度目标

完成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确保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顺利实施，破解医养两难困境，帮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安享晚年，健全医疗保障体系。

（1）产出目标

项目实施确保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按时准确上划，项目按预算在2023年完成。

（2）效果目标
项目实施有助于保障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破解医养两难困境，帮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安享晚年，对完善辖区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可持续良好影响。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全面了解项目管理过程是否规范、产出目标是否完成以及效果目标是否实现等方面的内容，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为项目在以后年度的开展提供可行性参考建议。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项目预算编制的合理性、成本支出的真实性和控制有效性，评价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为以后年度编制项目预算、选择项目实施主体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制定过程。

1.前期调研

本项目为历年实施项目，针对本项目对历年绩效评价工作进行分析总结，并结合本年度财政项部门要求对项目实施进行分析，根据分析总结情况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研究文件

（1）昆明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全面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昆政发〔2020〕39号）；

（2）《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昆明市长期护理保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昆医保通〔2023〕30号）。

3.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工作方案的设计。

本项目年度预算目标为完成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确保职工长期护理保险顺利实施，对本项目决策、项目管理和项目绩效三个方面，按照不同权重对项目绩效进行量化评价。
（三）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绩效评价原则。

本次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公开公正、绩效相关原则，指标体系制定遵循相关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

2.绩效评价方法。

根据项目特点设计指标体系，将项目实际完成情况与绩效指标体系进行对比，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做出总体性评价。

（四）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项目评价小组听取项目介绍，拟定项目资料清单，由项目实施科室提供项目资料；核对项目收支核算和管理、实施资料，对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分析，制定项目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本项目绩效情况进行综合性评价。

评价小组进行评价打分，形成评价结论，提出问题、建议和意见，撰写评价报告。
（五）本次绩效评价的局限性

部分评价指标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

三、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一）评价结论

1.评价结果

本项目评价指标总分100分，经评价组考评打分，项目评价综合得分为96.00分，评价等级为优。

2.主要绩效

本项目评价指标体系总分100分，得96.00分，其中：项目决策总分20分，得20分；项目管理总分20分，得19.50分；项目绩效总分60分，得56.5分。

（二）具体绩效分析。
1.项目决策（总分20分，评价得分20分）

本项目符合项目目标设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适应性，立项依据充分、立项规范，绩效目标设定合理、明确。

2.项目管理（总分20分，评价得分19.50分）

项目编制合理、规范；资金按照相关管理制度规范使用，并对财务实施有效的监控管理；项目实施管理规范，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合规。但预算执行率70.62%%，扣0.50分。
3.项目绩效（总分60分，评价得分56.5分）

本项目数量产出、质量产出及时效性均已达到预计目标，且项目实施有助于保障长期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需求，破解医养两难困境，帮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安享晚年，对完善辖区医疗保险制度具有一定可持续影响，但仍有提升的空间，扣3.5分。
四、成本效益分析

（一）对资金使用方向、资金收入和支出结构

2023年年初预算安排600.00万元；2023年度项目资金实际到位600.00万元，实际使用资金423.69万元。均用于符合规定退休人员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区级财政补助。

（二）项目和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按《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3年1月—9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的通知》（昆医保通〔2023〕56号）、《昆明市医疗保障局 昆明市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10月至12月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汇算工作的通知》要求，按时将汇算金额划至昆明市财政局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内的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分户。

（三）资金的节约性、资金使用效果

长期护理保险区级财政补助按时上划，破解医养两难困境，帮助失能老人有尊严的安享晚年，充分体现辖区辖区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与健全。

（四）变化趋势

昆明市镇职工长期护理保险为新实施政策，根据实际情况，预计项目金额将会逐年增加。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制定绩效目标时，结合实际情况全面细致进行考虑，根据工作开展进度制定详细的目标和使用计划、细化工作内容，确保工作开展时有理有据。

（二）存在的问题

2023年度长期护理保险财政补助资金项目预算执行率70.62%，预算与实际兑付存在差异。

（三）改进措施及建议

在下年预算绩效管理中，将严格按照区预算绩效考核的相关要求，做好年初项目预算，严格控制项目资金的使用，合理安排预算资金使用进度，同时进一步加强内部预算绩效跟踪机制的健全，力争做到花钱必问效，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